
特殊學校教育工作小組      
臨時會議  
討論摘要  

 
 

日   期  ：  二零一零年三月四日  

時   間  ：  下午二時正  

地   點  : 香港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0 樓 1023B 室  

 

出席委員：   

胡寶玲女士  教育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學校行政及支援 ) (主席 ) 

羅吳慧芬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及  匡智會代表  

李立志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羅啟康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陳璟校長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馮碧儀校長  香港津貼小學議會代表   

黃綺湘女士  香港明愛服務總主任  

曾蘭斯女士  協康會總幹事  

歐關淑媚女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代表  

何慧顏女士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代表  

鄭柏強先生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代表  

宣國楝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復康總主任   

 
(鄧家怡女士特別陪同剛上任的復康總主任出席是次

會議)  

陳美儀女士  社會福利署代表  

何樹階先生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荃灣及葵青 ) 

黃啟鴻博士  教育局署理總課程發展主任 (特殊教育需要 ) 
朱羅桂玲女士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組高級督學     (秘書 ) 

(就智障學童離校安排事宜的增補成員 ) 

張超雄博士  關注特殊教育權益家長大聯盟代表  

李伯英先生  關注特殊教育權益家長大聯盟代表  

  
列席者：   

黃邱慧清女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 (四 ) 
覃翠芝女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學校行政及支援 ) 
黃錦榮先生  教育局首席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組 ) 

黎錦棠先生  教育局首席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第二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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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劉麗霞女士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組督學  

黄秀玲女士  教育局首席新聞主任  

  

因事缺席委員：   

香煥瓊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  
 

討論重點  
 

1 歡迎詞  
 

1.1 主席歡迎剛上任的香港社會服務聯會復康總主任宣國楝先生

成為本工作小組的委員；並感謝各委員出席是次臨時會議。  

 
2 討論事項  

 
2.1 教育局副秘書長 (四 )向與會者宣布，在教育局和香港特殊學

校議會及各特殊學校的合作下，政府已決定由 2010 年 9 月開

始逐步推行特殊學校學生延長學習年期的改善措施。改善措

施得以推行，是教育局與不同持分者，在過去數月密鑼緊鼓

攜手努力所取得的成果。  

 
2.2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學校行政及支援 ) 向與會者介紹延長學

習年期的改善措施，包括特殊學校的學制、改善措施的基本

原則、提供額外學額 (預計定量名額 ) 的具體安排、處理學生

延長學習年期的校本機制、逐步落實有關措施的短、中及長

期方案和校舍的客觀條件限制等。由於特殊學校校舍空間不

足的情況普遍存在，教育局會在客觀條件許可的學校全面推

行；中、長期方面，則會研究在部份學校進行改裝工程，以

及尋求其他可行方法，包括物色合適的建校用地興建新學

校，以應付需求。此外，教育局亦感謝學校和家長一直以學

生的學習為指導原則，採取實事求是的態度商討改善措施的

建議，及期望大家在互信、互諒互讓的基礎上繼續支持改善

措施的推行。  

 
2.3 
 
 

教育局副秘書長 (四 )指出，教育局估計當延長學習年期的改

善措施全面實施後，政府須承擔龐大的額外經常性開支。由

於改善措施涉及在特殊學校加開班級，需要額外課室和宿位

作配合，教育局的專業人員正陸續探訪個別學校，實地評估

學校進行改裝工程的可行性和工程範圍等。要全面落實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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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仍是一項挑戰，特別是額外硬件的配合，需要較長的

時間處理當中的難點。教育局希望能繼續在這良好的基礎上

與業界和家長保持溝通，確保改善措施能順利推行。  

 
2.4 主席指出，教育局與前線工作者能如此緊密溝通和合作，家

長亦提出了寶貴意見，實屬可貴。能落實相關措施，惠及在

特殊學校就讀的學生，更是值得高興。  

 
2.5 有委員表示，能落實延長學習年期的改善措施對家長來說是

一個好消息，希望日後能以是次合作模式去改善其他政策或

措施。  

 
2.6 有委員提問，若有少數學生可能因特殊的情況而希望延長學

習年期，而其理由却不在三個「合理原因」之內，學校可否

運用預計定量名額的餘額讓這些學生延長學習年期。此外，

委員又希望知道若學校未有盡用這些額外學額時，其餘額會

否被教育局收回。  

 
2.7 主席回應指出，教育局與業界共同訂定的三個「合理原因」，

已顧及絕大部份需要延長學習年期的學生的情況。然而，我

們考慮到少數學生可能因特殊的情況而希望延長學習年期，

而其理由不在三個「合理原因」之內。遇有這種特殊的情況，

學校可因應個別情況，在考慮一籃子的因素後，按校本機制

運用餘額讓個別學生延長學習年期。此外，在改善機制下，

學校是因應有合理原因和需要的學生數目使用預計定量名額

下的額外學額，並不存在被教育局收回餘額的問題。教育局

副秘書長 (四 )亦指出，提供額外學額涉及公帑運用，政府必

須訂出政策及使用資源的規限。在改善措施下提供的額外學

額是最高限額；學校須謹慎地考慮學生的需要，無必要盡用

這些額外學額。學生延長學習年期是例外而非常規安排。學

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或干擾，延長學習年期不是唯一

亦未必是最合適的方法，學校須因應情況提供合適的輔導和

支援。   

 
2.8 有委員擔心實際需要延長學習年期的學生數目會比學校獲批

核的預計定量名額為多。  

 
2.9 主席解釋，在釐訂各類特殊學校的預計定量名額時已顧及到

不同類別學校的規模和班額，並綜合了業界意見才作出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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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況且預計定量名額的百分比亦釐訂得較為寬鬆，提供了

足夠空間讓學校可以照顧有需要延長學習年期的學生。  

 
2.10 有委員擔心，學校在開班時預計需要延長學習年期的學生數

目或會比其後實際需要的名額為少。  

 
2.11 教育局副秘書長 (四 )指出，學校在本年三月會向教育局提交

下學年擬延長學習年期的學生資料，教育局會在五月時將下

學年批核的班級結構通知學校，期間學校可修訂需要延長學

習年期的學生資料，供教育局再作考慮。  

 
2.12 主席補充說明，教育局是以全校人數計算特殊學校開辦的班

數，學校可根據就讀學生的實際教育需要來分班分組；特殊

學校一直以來多是以合班分組形式作教學安排。主席又指出

特殊學校學生延長學習年期的改善措施，是重大的政策及改

善，故教育局特別安排是次的臨時會議，向各委員先行解說

落實安排。  
 

2.13 有委員希望了解目前教育局要求特殊學校呈報學生的「學制

身分」，會否令部分學生無法延長學習年期。  

 
2.14 教育局副秘書長 (四 )指出，為學生訂定「學制身分」有助教育

局、學校和家長掌握和跟進學生在 12 年教育原則下的學習進

程、有否延長學習年期和預計的離校年期等。當某個學生呈

報的「學制身分」獲教育局確認後，教育局會讓他按其「學

制身分」完成其所屬的學制。  

 
2.15 有委員希望知道有多少間學校會因校舍空間不足，致在落實

延長學習年期的改善措施時出現困難。  

 
2.16 主席回應指出，鑑於特殊學校在空間上的客觀環境限制，教

育局和業界以及家長，不會低估落實改善措施的難度，特別

是校舍空間和建校的限制。幸而各方均認同執行的原則是「可

行者先行」，以短、中及長期的形式讓學校逐步推行改善措

施。教育局的專業人員正陸續探訪個別學校，實地評估改裝

工程的可行性和工程範圍等，並與學校商討過渡措施。據目

前收集得的資料顯示，在 2010/11 學年落實推行延長學習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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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改善措施的情況是大體上樂觀的。  

2.17 有委員希望學校能讓家長知道推行延長學習年期改善措施的

校本機制，並建議設立上訴機制。  

 
2.18 教育局副秘書長 (四 )指出，教育局將在日內發出有關「特殊學

校學生延長學習年期的改善措施」的通告及指引，委員提出

有關校本機制及上訴機制的意見，將會包含在內，以確保學

校在改善措施下，能妥善運用額外的學額去照顧有合理原因

延長學習年期的學生。  

 
2.19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指出 2010/11 學年是落實推行延長學

習年期改善措施的第一年，相信可能會碰到未能預知的問

題，希望日後教育局能與學校繼續保持溝通，共同尋求解決

方法。  

 
2.20 有委員對教育局投放大量資源在特殊教育上表示欣賞，並希

望社會福利署亦能就特殊學校畢業生的出路安排作出承擔。

 
2.21 社會福利署代表表示該署一直關注殘疾人士康復服務的需要

及發展，並一直與教育局保持溝通，為特殊學校畢業生提供

合適康復服務以配合其離校安排。教育局副秘書長 (四 )補充，

有關的政策部門會再思考為特殊學校畢業生改善離校後的支

援服務，例如新近在不同的區域設有地區支援中心。政府明

白大家的需要，亦會盡力回應，但大家亦須體諒在有限資源

投放的優次、土地使用和其他方面的限制。  

 
2.22 有委員希望社會福利署亦能與教育局看齊，積極為特殊學校

畢業生做好出路安排。  

 
2.23 主席回應指出，社會福利署與教育局有保持接觸，而社會福

利署的同工亦在努力工作，但請各委員明白社會福利署要為

弱能人士提供長期甚至終生的照顧，需要極龐大的資源及小

心訂定優次。  

 
3. 是次會議於下午三時二十分結束。  

 


